
管道A：向學校申訴 

申訴網站 

案件發生，實習生提出申訴 

性平會成立調查小組 

(全外聘，需有實習單位代表參與) 

1.督促實習單位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2.提供被害人協助。 

不成立 成立 

1. 檢討實習措施 

2. 命行為人接受心理諮商輔導及各款

處置；行為人有性平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不適任情事者，另辦理不適

任人員通報。 

3. 若行為人為事業單位最高負責人，

除上開處置外，應依性平法第36條

第3項規定移立相關權責機關依相

關法律議處，將調查報告檢送地方

主管機關，得經認定後依性工法對

行為人予以裁處。 

管道Ｂ：向實習單位

雇主申訴 

進行調查 

（得請求學校共同調查） 

不成立 成立 

1. 視情節予以行為人適當之懲

戒或處理，將處理結果通知

地方主管機關。 

2. 通知學校檢討實習措施。 

3. 行為人有性平法第29條第3

項規定不適任情事者，經學

校查證屬實，辦理不適 任人

員通報。 

倘行為人為事業單位最高負責人，被害人依

性工法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該機關

得請求教育主管機關及所屬學校共同調查。 

為避免同一事件事實認定歧異或調查資源浪費情事，被害人選擇依性平法或性工法調查時，受理

學校應通知實習單位配合共同調查或雇主(地方主管機關)得請求學校共同調查，不得重複調查。 

校外實習性平事件調查處理流程圖 

https://website.ncyu.edu.tw/secretary/Contents?nodeId=14912

